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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16              证券简称：浙商银行             公告编号：2024-003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一

次临时会议于 2024 年 1 月 24 日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4 年 1 月 31 日在杭州以

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目前本公司董事会成员共 14 人。本次会议亲自出席并

参与表决的董事共 11 名，其中张荣森董事、胡天高董事、周志方独立董事和傅

廷美独立董事以视频形式参会。陆建强董事因其他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书面委

托张荣森董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表决，马红董事因其他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书面

委托陈海强董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表决。高勤红董事视频参加会议，但因提名股

东股权质押的原因，不行使表决权。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全体与会董事一致推举，会议由张荣森董事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通过《关于提名吴志军先生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表决结果：1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审议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董事候选人吴志军先生具备法律法规

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及工作经验，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

任浙商银行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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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的情形。同意提名吴志军先生为浙商银行董事候选人，并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吴志军先生的任职资格尚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 

吴志军先生简历请见附件一。 

二、通过《关于侯波职务聘任的议案》 

表决结果：1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 

聘任侯波先生为本公司行长助理，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董事会关于聘任侯波先生为公司

行长助理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侯波先生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高

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及工作经验，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

解禁的情形。同意聘任侯波先生为浙商银行行长助理。 

侯波先生的任职资格尚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 

侯波先生简历请见附件二。 

三、通过《关于修订〈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1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通过《关于浙商银行 2024 年度机构发展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1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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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吴志军先生简历 

吴志军，男，1975 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经济师。吴先生

曾任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营业部主任科员；中国再保险公司法定业务部副

处长、处长；中国大地保险公司武汉分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大地保险公司深圳

分公司总经理；中国农业银行公司业务部兼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农银人寿保

险公司副总经理；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执行总裁、合规负

责人、财务负责人。现任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合规负责

人、首席风险官；兼任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通惠康养旅股

份公司董事长、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普星聚能股份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吴志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其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中禁止任职的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

尚未解除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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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侯波先生简历 

侯波，男，1980 年 2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2004

年 7 月加入浙商银行参加工作，现任浙商银行授信评审部总经理。侯先生曾任

浙商银行绍兴分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授信评审部总经理，浙商银行西安分

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风险监控官、行长助理，浙商银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风险监控官、行长助理、副行长，浙江省纪委省监委驻浙商银行纪

检监察组副组长。 

截至本公告日，侯波先生持有本公司 11 万股 H 股股票，其与本公司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过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禁止任职的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

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